附件３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告知承诺制行政许可事项监管规则

1.被许可人取得旅行社业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在经营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主动接受 属地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2.按照《旅行社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被许可人应当自 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在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的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质量保证金，或者向作出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依法取得的担保额度不低于相应质量保证金数额的银行担保。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处理。
[bookmark: bookmark150]3.按照《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娱乐场所改建、扩建营业场所或者变更场地的，变更投资人员、投资比例以及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
4.按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变更营业场所地址或者对营业场所进行改建、扩建，变更计算机数量或者其他重要事项的，应当经原审核机关同意。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注册资本、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到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
    5.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文艺表演团体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营业性演出经营项目，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并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并向原备案机关重新备案。
6.被许可人取得业务经营许可证后，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在未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情况下开展业务经营活动的，属地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作出处理。
7.属地监管部门应当平等对待通过告知承诺取得业务经营许可证件的被许可人与通过一般许可程序取得许可证件的被许可人，根据风险状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现被许可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
8.行政审批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被许可人无正当理由未在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材料或者经整改后提交的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bookmark: _GoBack]9.属地监管部门应当对被许可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核查。发现被许可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告知行政审批机关，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因虚假承诺或者违反承诺被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造成的损失由被许可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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